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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隨著六都改制，鄉鎮市區從原先北高二直轄
市時代的319個，驟減至今日的198
個，再加上鄉鎮市財政收支常態性的失衡，以及地方政治力量角力的負面消息，以致鄉鎮市去自
治化、鄉鎮市長官派的建議又被提出，但同樣地，維持鄉鎮市自治地位以鞏固台灣地方基層自治
基石，以及質疑前述官派論是否可以解決問題的聲音也同時出現，一時之間，長期屬於｢冷議題｣
的鄉鎮市體制變革似乎又熱了起來。儘管如此，目前各方討論大體仍不脫過去以｢存／廢｣為基調
的零和思維，如此不僅徒陷僵局，也忽略了六都改制後，地方時空環境的改變。基於此，本文將
改從目的與功能角度，以論證鄉鎮市長官派(去自治)
除了是政府體制改變的權衡外，更應是反映在地需求、因地制宜的策略選擇。

二、鄉鎮市官派與否的再評估

若純粹從官派與否雙方的主張而論，均屬言之成理且各有所本，但是若從｢手段／目標｣連結關係
來看，兩種主張在今日環境下卻都有限制。試分析如下：

(一)官派論：忽略地方差異性與獨特性

官派論者主要多從提升政府效能效率角度論述，即在去自治化與首長由上級指派後，事權更能統
一、上級補助資源也可以更理性配置，因此各項服務也將更及時而全面，另外，去自治化也可以
立即減除辦理鄉鎮市長與代表的選務支出。儘管如此，本論點在施行上卻可能形成下列盲點：

第一，每一鄉鎮市的特色與情境均不同，對上級施政的需求也不同。

第二，上級政府各單位垂直指揮線過長，難以全面監督控管。

除了上述二盲點之外，官派論也難以克服｢一體適用｣與｢因地制宜｣的困境，例如縣政府在某市設
置｢藝文表演中心｣後，若其他地區不比照辦理，則是否會產生｢二等公民｣的批判聲音？反之，若
統統有獎，則又可能形成｢蚊子館｣問題。

(二)自治論：財力不足與層級過低的限制

自治論者主要從民眾參與及地方自治等理念出發，也就是｢地方人管地方事｣，如此基層民意與需
求將可藉由定期選舉產生的首長與代表執行，當然，有了民意支持，在地聲音也會更不容忽視。
不過同樣的，本論點在施行上也可能形成下列盲點：

第一，自主權限與自有財源均不足，以致功能發揮空間有限。

第二，政府組織規模與編制小，從而不易留住優秀公務人員。

除了上述二問題外，自治論者也要面對｢獨特性｣與｢普遍性｣的兩難：例如為了強化在地特色與自
主，首長最好營造｢在地優先｣、｢決不妥協｣形象，但是如此卻也可能更難以與上級或同級政府機
關合作，從而更弱化自治能力。

上述分析不僅在呈現官派論與自治論各自潛存的問題，也顯示本議題｢零／和｣選擇的不當性，甚

 1 / 5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16-11-14, 週一 10:39
點擊數：14586

至於一方之短似乎就是一方之長，於是在此框架下的討論與選擇，最後必然取決於決策者的意志
，或是各方政治實力的較量而已。

 

三、官派與否之外的應有考量因素

雖然官派與否雙方的論點完全不同，但究其本質可發現事實上都是希望鄉鎮市能有效發揮政府效
率效能，反映在地特色，並滿足地方民眾參與需求。因此與其一直圍繞官派與否問題打轉，不如
先反省目前鄉鎮市具有什麼特性，以及未來其在目標定位與功能發揮的可能發展。根據筆者觀察
，可從整體、個體，以及未來三層面分析：

(一)整體層面：層級偏低、條件受限

鄉鎮市制度乃是國民政府遷台後的創制，原先是作為推動地方自治的象徵並藉以培育基層政治人
才，然而當台灣社會隨著解除戒嚴而逐漸民主化，且已擴及中央與地方政府各層級時，處於最基
層的鄉鎮市卻因為層級過低且轄區有限，而難以承擔完整的自治權限，例如其不能像直轄市、縣
市制定具有罰則的自治條例即是，因此雖然具有自治地位，但實際上的自治權卻是受限的。於是
除了少數個案外，多數鄉鎮市都面臨開源不易的財政窘境。

而不僅制度設計與時空脫節，自然環境限制也是鄉鎮市財政窘境的重要原因，例如西部沿海地區
鄉鎮普遍有地層下限問題，從而不利於工程建設；東部鄉鎮幅員雖廣，卻大都屬中央管制的山地
保留區，縣轄市雖然有都市
化的條件，但卻缺乏經濟與社會發展腹地…
。簡言之，以地方自治團體的角度來看，目前鄉鎮市是｢名實不符｣的。

(二)個體層面：城鄉落差、需求不一

鄉鎮市雖然是地方自
治的單一層級，但實際上卻是在三種制度
基礎上，形成198
種以上的治理型式，且每一種均包涵許多不同比重的構成因素，這些因素又會因所處環境的客觀
差異，以及人文社會發展的主觀不同而強化：就前者而言，儘管台灣面積有三萬六千餘平方公里
，但卻有｢東／西｣、｢南／北｣、｢山地／平地｣、｢都市／鄉村｣，以及｢本島／外島｣的落差，以致
人口與族群分佈、可利用土地與資源都各不相同；就後者而言，不同社會經濟條件產生互異的生
活型態，從而本身定位與未來發展目標也不一樣，因此實難單獨採行單一治理模式。

不過兩難的是，儘管各地方條件與需求不同，但同屬於一個更大的自治團體，甚至因為同屬一國
，民眾常期望政府提供同樣公共服務。例如宜
蘭縣3鎮、8鄉、1
縣轄市間具有相當差異自不待言，但同樣身為宜蘭縣民，自然期望擁有相同生活品質與政府服務
水準。

(三)未來層面：｢5化｣危機

除了上述整體與個別特色外，受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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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人類生活型態轉變，以及我國六都改制影響，未來鄉鎮市更將共同面臨下列5大危機：

1.高齡化。人口老化不僅降低地方生產力，更形成政府沉重的衛生醫療與社福負擔。

2.
空洞化。鄉鎮市人口不斷向六都集中，不僅導致設籍人口數與實際居民數的落差，更對地方發展
產生惡性循環。

3.
依賴化。承上項，鄉鎮市將日益需要上級資源補助，甚至於需直接提供公共服務；相對的，自治
能力與影響範圍則逐漸萎縮。

4.
異質化。鄉鎮市人口社會結構因都市化衝擊而失衡，將導致更多特異的社會問題，例如隔代教養
、新住民生活適應、國民中小學併班廢校，乃至於基層政府人力流失的人才荒…等。

5.
邊緣化。鄉鎮市因人口不足與流失，加上經濟規模難以與縣市或直轄市比擬，故政治與各項資源
分配的影響力自然下降，長期以往，其不論在地位或功能上都將更為邊陲，甚至成為整體地方發
展的包袱與負擔。

從上述對三類問題的探討可知，今日鄉鎮市問題的思考除了不應是｢由上而下｣，直接套用某種政
府設計的學理或概念外，更迫切而需要的，是基於｢由下而上｣的深度關懷與問題解決態度，思索
鄉鎮市未來可行的出路。

五、未來鄉鎮市體制的可能選擇與權衡

綜合本文分析，不論是維持現狀與官派的零和爭論，不僅只是浪費口水，更無助於解決今日鄉鎮
市的問題；同時，僅從上級或中央政府本位，採行單一制度設計的對策在今日環境下亦難不符時
宜(直轄市所轄山地區採行民選區長即為例證)
。故筆者認為未來較可行且合理的方式，應該是
在｢因地制宜｣與｢一體適用｣兩對立理念間尋
求調和：
就前者而言，基於地方差異性與獨特需求，自然應賦予個別鄉鎮市自主發展與運作的空間；就後
者而言，基於我國單一制國家政府制度的整體性與公平性，鄉鎮市不論採行何種制度或運作模式
，都要能確保民眾權益不受侵害並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基於此，未來制度設計的選擇與思考途徑
如下：

(一)鄉鎮市的定位與需求

由於社會變遷，傳統鄉鎮市以人口數為主要區隔標準實際上已失去意義，故未來其政府體制設計
與選擇，實應回歸地方特性與居民需求，筆者認為從前述現況分析，未來鄉鎮市發展大體有下列
四種樣態：

1.上級政府介入(地方資源不足、社會型態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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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近似傳統農漁村，居民同質性
高且生活較單純，由於可用(開發)
資源有限，故需要上級政府高度介入，以維持基本生活條件並提供公共服務。

2.上級與地方分工(地方資源不足、社會型態多元)

此類較像介於大都市與農村間的鎮，居民可能在都市工作，下班後回到鎮上居所，以負擔較便宜
的消費。由於資源不足，故仍要仰賴上級協助進行調控。

3.上級與地方合作(地方資源充足、社會型態單一)

此類較像區域內沒有大都會的縣轄市或鎮，由於是週邊農村地帶的中心，雖然資源較多，但仍保
有較單純的社會型態，於是運作主要是與上級政府合作，並維持政府各項功能正常發揮。

4.地方自主發展(地方資源充足、社會型態多元)

此類屬於都市化程度較高的縣轄市，人口與地方資源不僅較多，變動性與多元性也較高，故地方
也有建立特色與自主發展的能力與需求。

上述四種樣態可由圖一表示之：

社會型態單一 社會型態多元
地方資源不足 上級政府介入 上級與地方分工
地方資源充足 上級與地方合作 地方自主發展

圖一：未來鄉鎮市發展的四種樣態

可以想像，同樣是鄉(鎮、市)
，在當前環境中就可以找到圖一中分屬二種以上的不同樣態，而特定樣態也可能在未來因為環境
變動而轉變為其他樣態，因此與其執著於民選與官派的對立論辯，不如更務實的深度分析與選擇
。

(二)鄉鎮市政府治理的制度選項

｢官派｣與｢民選｣雖然是長期以來界定鄉鎮市制度的簡易說法，但實際上卻是極不精確且易產行誤
導的模糊用語，事實上，此兩類概念尚可涵括下列制度設計(呂育誠，2006: 124-143)：

1.
官派。具體的概念應是｢上級政府主導｣，亦即上級政府直接指派行政部門首長，此類大致尚有下
列類型：

    (1) 公務人員擔任首長，如今日各直轄市的區(山地區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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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政務人員擔任首長。

    (3) 政務人員擔任首長，但受民選議會監督(如昔日北、高二市)。

   
2.
民選。具體的概念應是｢地方民眾主導｣，即地方民眾自行決定政府治理制度，此類大致包括下列
類型：

    (1) 委員制(民意機關兼有行政功能)。

    (2) 經理制(民意機關選任專業市政經理人)。

    (3) 弱市長制(民意機關與民選首長並立，但民選首長權利受節制)。

    (4) 強市長制(民意機關與民選首長監督制衡)。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一一分析各種制度的優劣，以及搭配圖一內容後，未來鄉鎮市可以採行的選
擇方式，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今日資訊高度流通與地方自主意識日益強勢的環境下，任何制度
選擇將非上級機關或單一力量可以獨自決定的，相對的，基於基層特性與需求，在多元意見參與
及公開化、透明化的運作程序中，逐步凝聚各界共識，從而｢量身訂作｣的塑造出制度轉型的方向
與內涵，雖然可能較無效率，但卻是較可行的作法。

六、結  語

俗云：｢制度是一時的，生活是永久的｣，我國鄉鎮市體制發展歷經數十年，自然應採行變革以因
應環境需求，但變革不一定是廢除與保留的僵化思維，更不是為變而變的鄉愿態度，而是回歸地
方情境與民眾生活，並在國家整體憲政架構與現實資源條件下，重新詮釋鄉鎮市的現況並預期未
來發展，最後才進行治理制度的配套選擇。因此本文所提各項論點，並非推薦或評定特定選擇的
好壞，而是希望提供更寬廣的思考與論證空間，期能拋磚引玉，吸引各方先進與主管機關，共同
關切並賦予鄉鎮市治理與未來發展的嶄新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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